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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湛江京信东海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简称

“本期工程”或“项目”）位于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的北岸、东海岛石化产业园

区的东面，东南面与港务集团用地相邻，东北面为规划的东海岛港区航道，

西南面的疏港大道距离约 1200m。

本项目主要建设规模为建设 2×600MW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同步建设

脱硝、除尘、脱硫、除灰渣等系统，由湛江京信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

设单位”）负责建设及运营。

原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于 2015年 4月编制完成了《湛江京

信东海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原环境保护部于 2015年 4月 22日以环审〔2015〕94号文予以批复。

项目于 2015年 9月开工建设，2015年 9月 2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以“粤发改能电函〔2015〕3841 号”予以核准。2 号机组于 2024 年 12

月 11日取得 2号机组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为 91440800598978838M001V，

有效期限为 2024年 12月 11日至 2029年 12月 10日），并于 2025年 1月

17日进入 168小时试运行。

受建设单位委托，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

组”）负责开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根据《关于印发＜煤电节能

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的通知》，并参照《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开展 2号机组脱硝除尘脱硫环保设施竣

工环保验收（简称“脱硝除尘脱硫设施验收”）监测工作。本次脱硝除尘

脱硫设施验收范围为 2号机组燃煤锅炉配套的脱硝系统、烟气除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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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系统等环保设施，其他建设内容纳入后续的整体验收监测内容。

项目组于 2025年 1月派员对 2号机组脱硝除尘脱硫设施进行了现场勘

察，查阅相关文件和技术资料，核实了环保设施的建设及措施的落实情况，

确定了验收监测内容，并编制了验收监测方案；又于 2025年 3月 20日至

21日，对 2号机组主体工程配套的脱硝除尘脱硫等设施开展验收监测及现

场检查，根据检测结果及现场检查情况，编制了本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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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依据

2.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53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1998年 12月发布，2017年 7月 16日国务院令第 682号修订，2017

年 10月 01日起实施；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发改能源〔2014〕

2093 号，《关于印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的通知》2014年 9月 12日；

（3） 原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2017年 11月 20日；

（4） 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

查要点的通知》（环办〔2015〕113号），2015年 12月 30日；

（5） 原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粤环函〔2017〕1945号，《关于转发环境保

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函》，2017年12月31

日；

（6） 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环办〔2013〕

21号文，《关于加快燃煤电厂脱硝设施验收及落实脱硝电价政策有

关工作的通知》，2013年 2月 17日；

（7） 原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粤环办〔2012〕106号，《关于印发广

东省燃煤发电机组项目的脱硫脱硝专项核查内部办理程序的通知》，

2012年 1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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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9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2018年 5月 15日；

（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火力发电厂》，HJ/T

255-2006，2006年 5月 1日。

2.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 原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湛江京信东海电厂 2×600MW

“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15年 4

月；

（2） 原环境保护部，环审〔2015〕94号，《关于湛江京信东海电厂 2×600MW

“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2015年 4月 22日。

2.4 其他相关文件

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40800598978838M001V；有效期限：2024

年 12月 11日至 2029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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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建设情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湛江京信东海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位于

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的北岸、东海岛石化产业园区的东面，东南面与港务

集团用地相邻，东北面为规划的东海岛港区航道，西南面的疏港大道距离

约 1200m。厂址不在《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范围内。

厂区总平面布置分为主厂房区(含 220kV 配电装置)、循环水设施区、

燃料设施区、辅助及附属生产区、厂前建筑区等。

主厂房区：主要位于本期工程厂区的西南面，主厂房汽机房朝西北，

固定端朝东北，向西南扩建。主厂房采用侧煤仓的布置方式，自西北向东

南依次为：汽机房、除氧间、锅炉/煤仓间、电除尘器、烟囱及脱硫设施。

汽机房 A 排柱外分别布置了主变、启备变、厂用变和 220kV 配电装置、

净油箱及污油箱、事故油池等，锅炉旁布置了机组排水槽、空压机房等。

集控楼位于#2 机组的西南侧，输煤栈桥穿烟囱从两炉之间进入煤仓间。

配电装置区：由于厂区用地紧张，为了节约用地，220kV GIS 架空布

置于 2号机组变压器区的上方。初步考虑以 220kV 一级电压等级接入系

统，出线 3 回，其中 1 回接入 500kV 东海岛站 220kV 侧(该变电站规划

2014 年投产)，2 回接入 220kV 工业园站(规划中)。燃料设施区：圆形煤

仓，位于厂区的东北部，毗邻码头布置，主要包括 2个圆形煤仓及运煤综

合楼、煤粒沉淀池等辅助建(构)筑物，采用穿烟囱的方式从两炉之间上煤。

另外在圆形煤仓内还设有水喷淋系统、消防水系统、监控系统及通风系统

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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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水设施：位于厂区的北面，靠近码头布置，主要包括循环水泵房、

加药间(含电解海水制氯等)，加药间布置于泵房的前池上方，以节约用地。

厂内循环水取水管(单管)长约 900m，排水箱涵(双孔)长约 1000m。

辅助及附属生产区：主要位于主厂房区的东北面和东南面，主要包括

净水站、化水站、污水处理站、检修车间/仓库、消防车库、港监楼、石灰

石粉仓、脱硫废水处理装置、启动锅炉房和油罐、制氢站、石膏脱水楼、

液氨站、灰库等。

厂前建筑区：位于主厂房区的北面，通过连廊同主厂房相连，主要包

括综合办公楼/食堂/倒班宿舍等。

厂区出入口：人流出入口设置在厂区的西面，货流出入口设置在厂区

的南面。

厂区用地：厂区围墙内本期工程用地面积为 25.41hm2。

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3-1，四至情况见图 3-2，总平面布置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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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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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项目四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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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项目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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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本期工程建设 2×600MW超超临界燃煤机组，

同步建设脱硝、除尘、脱硫、除灰渣、海水直流冷却系统及码头煤场等设

施，项目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3-1。

表 3-1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 湛江京信东海电厂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 备注

规模

（MW）

项目 单机容量及台数 总容量 /

建设规模 2×600MW 1200MW /

替代规模 298MW 298MW /

主体工

程

锅炉

1×2035t/h超超临界直流锅炉，Ⅱ
型布置、一次中间再热、单炉膛、

平衡通风、露天布置、固态排渣、

全钢结构

1×2050t/h超超临界直流锅炉，Ⅱ型
布置、一次中间再热、单炉膛、

平衡通风、露天布置、固态排渣、

全钢结构

锅炉蒸发量

略微变大

汽轮机
超超临界、中间再热、可调整抽

凝式汽轮机1套
超超临界、中间再热、可调整抽

凝式汽轮机1套 /

发电机
1×600MW水—氢—氢冷却、自并

励静止励磁

1×600MW水—氢—氢冷却、自并

励静止励磁
/

辅助

工程

冷却系统 直流冷却水系统 直流冷却水系统 /

供水系统 鉴江供水枢纽工程供应系统 鉴江供水枢纽工程供应系统 /

化学水处理设施
新建水质净化系统、锅炉补给水

处理系统和凝结水精处理系统

新建水质净化系统、锅炉补给水

处理系统和凝结水精处理系统
/

燃煤系统

燃煤由运煤船运抵电厂专用煤码

头再用带式输送机送入煤场，再

经带式输送机送入炉膛

燃煤由运煤船运抵电厂专用煤码

头再用带式输送机送入煤场，再

经带式输送机送入炉膛

/

送出工程 采用220kV出线及配电装置 采用220kV出线及配电装置 /

石灰石粉储运系

统

外购石灰石粉运至厂区，经制浆

后供应脱硫系统

外购石灰石粉运至厂区，经制浆

后供应脱硫系统
/

液氨储运系统

液氨的供应由液氨槽车运送，利

用液氨卸料压缩机将液氨由槽车

输入液氨储槽内，储槽输出的液

氨在液氨蒸发槽内蒸发为氨气，

经氨气缓冲槽送达脱硝系统。

新建尿素水解站，尿素水解制氨

水作为脱硝系统的还原剂

脱硝还原剂

由液氨变更

为尿素水解

的氨水，新建

尿素水解站

启动锅炉
启动锅炉1套，配套1台供油泵，2
台卸油泵，1个60m3钢制拱顶油罐

启动锅炉1套，35t/h，配套1台供

油泵，2台卸油泵，1个60m3钢制

拱顶油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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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湛江京信东海电厂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 备注

贮运工

程

贮煤系统 新建1个圆形煤仓，直径120m 新建1个圆形煤仓，直径120m /

贮灰系统

利用厂区扩建端约21.9×104m2 滩

涂地作贮灰场，堆灰高度为5m，

容积为66.45×104m3，可堆物料

128.3×104t（不考虑灰渣、石膏情

况下，可供2台机组贮灰1年）

利用厂区约12.2011×104m2 滩涂

地作贮灰场，堆灰高度为5m，容

积为61.0×104m3，可堆物料
79.3×104t

（不考虑灰渣、石膏情况下，可供

2台机组贮灰1年）

贮灰场面积

减小，堆灰高

度不变，容积

减小，可堆物

料量减少

码头泊位

建设1个10 万吨级散货船泊位，1
个5000 吨级重件船泊位，采用顺

岸连片式布置型式，码头面高程

7.5m，泊位总长500m，宽32m。

建设1个10万吨级散货船泊位，1
个5000 吨级重件船泊位，采用顺

岸连片式布置型式，码头面高程

7.5m，泊位总长500m，宽32m。

/

环

保

工

程

废

气

治

理

除尘系统

高效五电场静电除尘器+高频电

源+低温省煤器+湿式除尘器，除

尘效率 99.98%

高效五电场静电除尘器+高频电

源+低温省煤器+湿式除尘器，除

尘效率 99.98%
/

烟囱
1座高 190m双钢内筒烟囱（单筒

内径 6.8米）

1座高 190m双钢内筒烟囱（单筒

内径 6.8米）
/

脱硫系统
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

SO2≤35mg/m3，脱硫效率97.8%。

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脱硫

效率97.8%。
/

脱硝系统

采用低低氮燃烧器+SCR脱硝装

置，NOX≤50mg/m3；脱硝效率

85%。

采用低低氮燃烧器+SCR脱硝装

置，NOX≤50mg/m3；脱硝效率85%。
/

在线监测系统
安装大气污染自动连续监测系统

（CEMS）
每台机组安装1套在线连续监测

系统（CEMS） /

废

水

处

理

工业废水处理系

统

新建一座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处

理能力 2×100m3/h）
新建一座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处

理能力 2×100m3/h） /

生活污水处理系

统

新建一座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能力 2×5m3/h）
新建一座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能力 2×5m3/h） /

脱硫废水处理系

统

新建一座脱硫废水处理系统（处

理能力 30m3/h）
新建一座脱硫废水处理系统（处

理能力 30m3/h） /

含油废水处理系

统

新建一座含油废水处理系统（处

理能力 2×5m3/h）
新建一座含油废水处理系统（处

理能力 2×5m3/h） /

含煤废水处理系

统

新建一座含煤废水处理系统（处

理能力 2×10m3/h）
新建一座含煤废水处理系统（处

理能力 2×10m3/h） /

噪

声

防

治

措

施

消声器 锅炉安装排气消声器
浆液泵房、空压机房安装消声器 2

套，锅炉房安装消声器 4套 /

隔音小室

汽轮机、给水泵等具备加装隔音

室条件的强噪声设备都加装隔音

小室

循环水泵房、废水处理站房、浆

液泵房、煤仓间、汽机房设封闭

隔声装置 1套，锅炉房设置封闭

隔声 2套

/

隔振
磨煤机以及脱硫岛等设置隔震措

施

浆液泵房、循环水泵房设置基础

减震 1套，煤仓间磨煤机设置基

础减震 12套，汽机房设置基础减

震 5套

/

厂房隔声 空压机房和主厂房采用隔声设计
空压机房、主厂房、主变压器房

厂房采用隔声设计
/

固

废
固废处置

灰渣、脱硫石膏用于可做硅酸盐

水泥，砌筑水泥，混凝土掺合料

加气混凝土制造和室内装修等

灰渣、脱硫石膏、粉煤灰等在厂

内暂存后可全部综合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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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湛江京信东海电厂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 备注

固废储存

灰场进行防渗处理：新建排水、

排洪系统，包括截洪沟、排水盲

沟；灰坝反滤层及护面；铺设复

合土工膜等防渗设施；完善灰场

绿化带

灰场将进行防渗处理：新建排水、

排洪系统，包括截洪沟、排水盲

沟；灰坝反滤层及护面；铺设复

合土工膜等防渗设施；完善灰场

绿化带

/

环

境

监

测

排

污

口

规

范

化

排气筒 高 190m，内径 6.8m 高 190m，内径 6.8m /

飞灰库排气筒 3条，高度 28m 3条，高度 28m /

碎煤机室排气筒 1条，高度 28m 1条，高度 28m /

煤仓间排气筒 2条，高度 15m 2条，实际高度约为 44m 排气筒高度

增高

脱硫卸料间排气

筒
2条，高度 15m 2条，1条高度为 28m，1条高度

为 15m
1条排气筒

高度增高

启动锅炉排气筒 1条，高度 30m，口径 1.0m 1条，高度 30m，口径 1.0m /

循环冷却水排放

口

1个，监测指标水量、余氯、水

温，执行标准：余氯≤1.0mg/L，
冬季：温升≤10.7℃，夏季：温升

≤8℃

1个，监测指标水量、余氯、水温，

执行标准：余氯≤1.0mg/L，冬季：

温升≤10.7℃，夏季：温升≤8℃
/

雨水排放口 未明确具体要求 设置 2个雨水排放口 /

转运站 未明确具体要求

T0转运站：17m，T1转运站：28m，

T2转运站：54m，T3转运站：38m，

T4转运站：28m，T5转运站：52m。

/

生活污水恶臭处

理
未明确具体要求 设置 1条排气筒，高度约为 15m /

辅

助

工

程

码

头

废气治理

设喷水防尘装置；1#带式输送机

采用高度 1m 挡风板；2#带式输

送机全程采用封闭式 B=1400mm
防雨罩输送，皮带机机头、机尾、

转运站等设气雾抑尘装置

设喷水防尘装置；1#带式输送机

采用高度 1m 挡风板；2#带式输

送机全程采用封闭式 B=1400mm
防雨罩输送，皮带机机头、机尾、

转运站等设气雾抑尘装置

/

码头污水处理
建污水管网及集水池收集码头生

产废水，送厂区集中处理、回用

建污水管网及集水池收集码头生

产废水，送厂区集中处理后回用，

不外排（8个集水池）

/

噪声防治 卸船机设置减振设备 卸船机设置减基础振设施 /

溢油风险防范

围油栏、收油机、油拖网、吸油

材料、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围

油栏布放艇、溢油监视报警装置

购置围油栏、收油机、油拖网、

吸油材料、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

围油栏布放艇、溢油监视报警装

置

/

3.3 脱硝除尘脱硫设施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内容为湛江京信东海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

燃煤机组工程 2号机组脱硝除尘脱硫设施的治理效果。

项目脱硝除尘脱硫设施竣工环保验收主要建设内容和变更情况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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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项目脱硝除尘脱硫设施竣工环保验收主要建设内容及变更情况

内容 环评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更

主体

工程

锅炉
种类 超超临界直流锅炉 超超临界直流锅炉 无

蒸发量 蒸发量 1×2035t/h 额定蒸发量 1×2050t/h 变大

汽轮

机

种类 超超临界、抽凝式 超超临界、抽凝式 无

出力 1×600 MW（额定功率） 1×600 MW（额定功率） 无

发电

机

种类 水氢氢冷、自并励静止励磁发电机 水氢氢冷、自并励静止励磁发电机 无

容量 1×600 MW 1×600 MW 无

环保

工程

锅炉

烟气

治理

NOX控制 低氮燃烧技术+SCR脱硝装置 低氮燃烧技术+SCR脱硝装置 无

烟气除尘

配置高效五电场静电除尘器+高频

电源+低温省煤器+湿式除尘器，除

尘效率≥99.98%

配置高效五电场静电除尘器+高频

电源+低温省煤器+湿式除尘器，除

尘效率≥99.98%
无

烟气脱硫
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不设旁

路，设管式烟气换热器（MGGH）
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不设旁

路，不设MGGH
取消

MGGH

烟囱
1座高 190m集束烟囱（单筒内径 6.8

米）

1座高 190m集束烟囱（单筒内径

6.8米）
无

3.4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本工程以神华煤作为设计煤种，印尼煤作为校核煤种。设计煤种及校

核煤种的煤质及灰渣成分分析见表 3-3，燃煤、石灰石、尿素消耗情况见表

3-4。

表3-3 燃料煤质的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

序

号
项目名称 符号 单位 设计煤种 校核煤种 1 校核煤种2

实际煤种

2025-3-20 2025-3-21

1 收到基全水分 Mt % 20.0 12.6 9.61 -- --

2 收到基灰分 Aar % 8.0 16.87 19.87
33.64（干

燥基）

34.20（干

燥基）

3 干燥无灰基挥发份 Vdaf % 35.0 37.72 32.31 24.40 23.98

4 空干基水分 Mad % 9.0 3.47 2.85 -- --

5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et,ar kJ/kg 22.16 21.260 22.410 -- --

6 收到基碳 Car % 57.42 56.26 58.56 -- --

7 收到基氢 Har % 3.50 3.59 3.36 -- --

8 收到基氧 Oar % 9.60 9.35 7.20 -- --

9 收到基氮 Nar % 0.80 0.97 0.79 -- --

10 收到基全硫 Sar % 0.68 0.36 0.61
0.60（干燥

基）

0.76（干燥

基）

11 汞 Hg ad μg/g 0.15 0.16 0.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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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燃煤、石灰石、尿素消耗情况

煤种 燃煤量（t/h） 石灰石消耗量（t/h） 尿素消耗量（kg/h）

设计煤种 515.6 <13 340

校核煤种 1 539.2 <13 340

校核煤种 2 511.6 <13 340

实际煤种 218 2.1 237
备注：日利用小时数按照 22h计算；设计和校核煤种数据来源于环境影响报告书，实际煤种数据来源于

2号机组脱硝除尘脱硫设施先期验收监测期间统计值。

3.5 水源及水平衡

（1）冷却水量

项目装机容量为 2×600 MW 时，机组在纯凝工况下的直流冷却需水量

约为157316m3 /h，约合43.7m3 /s。为节约淡水，辅机工业水为除盐水，采

用水-水热交换器循环冷却，一次水系统为直流冷却水。

由于循环冷却水采用海水，为防止海洋生物附着和滋长在循环冷却水

系统内，保证冷却水系统的通流能力以及凝汽器和热交换器有良好的传热

性能，必须对循环水进行杀生剂加药处理。本工程设置了2×95kg/h的电解海

水制次氯酸钠工艺对循环冷却水进行加药处理。

机组冷却水见表3-5。

表3-5 本期工程2×600MW机组冷却需水量表

序号
凝气量（THA工

况）（t/h）
凝气量（THA工

况）（t/h）
循环水系统需水量（m3/h） 循环冷却水

量（m3/h）凝汽器冷却水量 辅机冷却/水-水交换器

1 2297.16 -- 149316 8000 157316

2 -- 1512.60 98320 8000 106320

（2）淡水补充

电厂淡水主要用于化学水处理系统补给水，工业服务用水，脱硫系统

用水，空气预热器、煤场喷淋及输煤系统冲洗用水，除渣系统用水，空调

补充水，消防及生活用水等。本期 2×600MW 机组电厂淡水需水量见表3-6，

用水平衡见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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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本期工程2×600MW机组设计工况补给水量表

序号 用水项目
用水量
(m3/h)

回收水量
(m3/h)

损耗水量
(m3/h) 备注

1 化学用水 778 78 700 其中供热 635m3/h
2 脱硫工艺用水量 180 26 154 湿法脱硫

3 厂区生活用水 8 5 3 /
4 煤船补给水 10 / 10 /
5 空调补充水 8 0 8 /
6 原水预处理系统损耗 77 / 77 /
7 工业废水处理系统 114 102 12 /
8 道路浇洒及绿化用水 5 0 5 回用水

9 油罐区冷却喷淋用水 8 6 2 回用水

10 湿出渣用水 5 0 5 回用水

11 灰渣库地面冲洗水 20 0 20 回用水

12 灰库/渣仓加湿搅拌用水 17 0 17 回用水

13 煤场喷淋用水 20 0 20 回用水

14 运煤栈桥冲洗水 20 10.5
14

回用水

15 煤码头冲洗水 7 2.5 回用水

16 卸船机除尘用水 18 0 18 回用水

17 制氢站用水 5 4 1 /
18 未可预见水量 30 30 /
19 合计 1330 234 1096 /

备注：表中数据来源于环评报告；本期淡水补充水量约为1096m3/h，扣除煤船补给及供热用水707m3/h，
本期2*600MW机组淡水耗水量为389m3/h，机组容量耗水率为0.09m3/s·GW；机组年平均稳定供热运行小

时数为6780h，考虑并适当预留、生活用水按年计算，年补充需水量约819万m3/h。

3.6 生产工艺

项目为超超临界凝汽式燃煤火力发电厂，其工艺流程为煤经输煤、碎

煤、燃烧，将化学能转换为热能，水经软化处理，加热为高温、高压蒸汽，

蒸汽膨胀做功，将热能转换为机械能，汽轮机组带动发电机，将机械能转

换为电能，再经配电装置由输电线路送出。烟气经炉内低氮燃烧器、SCR

选择性尿素催化还原法脱硝、高效五电场静电除尘器+高频电源+低温省煤

器+湿式除尘器、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装置处理后排入大气。

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 3-5，机组锅炉烟气流向见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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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项目水量平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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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项目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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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脱硫装置

烟囱

◎废气监测点位

A B

A1 A2 B1 B2

2号机组

脱硝设施 脱硝设施

图 3-6 机组锅炉烟气流向及监测点位示意图

3.7 项目变动情况

根据本期工程实际建设情况，并对照环评报告及批复，建设项目的性

质、规模、地点、主要生产工艺、配套建设的脱硝、除尘、脱硫、除灰渣

及环境保护措施均没有发生变动，变动情况主要为总平面布置变动、取消

MGGH即管式烟气换热器，以及脱硫废水处理工艺变动等。

变动情况简述如下：

（1）项目总平面布置发生了调整，建设单位编制完成《湛江京信东海

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总平面布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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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重大变动论证报告》（见附件 7），并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专家评审意

见：论证报告分析内容全面，论证技术路线合理。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

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中《火电建

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分析，同意论证报告结论，项目调整不属于重

大变动。

（2）取消MGGH即管式烟气换热器，建设单位委托广东一方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湛江京信发电有限公司 2台 600MW机组取消MGGH

系统非重大变动论证报告》（见附件 8），并组织专家进行了论证。专家论

证意见：该论证报告编制较规范，工程建设内容清楚，论证依据和分析方

法正确，对照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中《火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方

面进行分析，本项目变更后的变化不属于重大变动。

（3）脱硫废水处理工艺，由原环评设计“预处理（软化）+反渗透处

理（浓缩）”工艺，变更为“低温多效闪蒸浓缩+高温干燥”工艺，处理能

力不变，为 30m3/h，可实现脱硫废水零排放，无废水外排。目前 2号机组

脱硫水循环使用，暂无脱硫废水产生，建设单位后续将按环保管理要求完

善有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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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锅炉 机组锅炉铭牌

汽轮机 汽轮机铭牌

圆形煤场 输煤栈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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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保护设施

4.1 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4.1.1 脱硫废水

脱硫废水主要来源于脱硫石膏的脱水系统及石膏库清洗废水，主要污

染因子为重金属离子等。脱硫废水经“低温多效闪蒸浓缩+高温干燥”工艺

实现脱硫废水零排放，无废水外排，脱硫废水处理系统设计处理能力为

30m3/h的。目前2号机组脱硫水循环使用，暂无脱硫废水产生。

4.1.2 废气

本工程燃煤锅炉采用低氮燃烧，产生的烟气经 SCR烟气脱硝系统、高

效五电场静电除尘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湿式电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一座高 190m双管集束（单筒内径 6.8m）烟囱排放，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等。

2号机组燃煤锅炉采用低氮燃烧器，以减少氮氧化物的产生，脱硝还原

剂采用尿素，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脱硝装置，将 SCR反应器放

置在省煤器出口处，烟气在反应器里向下流过装有催化剂层的整流器进行

脱销。脱销装置采用氨触媒法，采用 3层催化剂方案。废催化剂更换周期

约 5-6年一次，目前暂无废催化剂产生。

本工程采用高效五电场静电除尘器，并在脱硫塔后设置湿式电除尘器。

通过低温省煤器降低电除尘器入口烟气温度至酸露点温度以下，提高烟尘

粒径，并通过静电除尘器+湿式电除尘器提高除尘效率。

在静电除尘器后设置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塔，不设旁路，不设

MGGH，通过五层喷淋层逆流式喷淋吸收塔洗涤脱硫后，再经湿式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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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后由烟囱排入大气。

通过烟气脱硝、电袋除尘、湿法脱硫和湿式除尘器组合技术对汞等重

金属进行协同控制，减少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在烟囱排口烟道安装烟气在线监测系统（CEMS），加强对污染物排放

的监控。

脱硝设施 脱硝设施进口废气监测平台

脱硝设施出口废气监测平台 除尘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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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设施进口废气监测平台 除尘设施出口废气监测平台

脱硫设施及湿式电除尘器 脱硫设施进口废气监测平台

总排口废气监测平台 烟囱

4.1.3 固体废物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及生活垃圾。采用灰渣分

除、干式钢带冷渣、干灰干排、粗细分排的除灰渣系统，灰渣输送至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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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库和渣仓中转后外运综合利用。原水处理系统污泥外运处置，废弃反渗

透膜厂商回收。

一般固体废物主要为粉煤灰渣、脱硫石膏均进行综合利用，采用灰渣

干除、灰渣分除方式，新建工程配套建有 3座 2200m2干灰库（原、粗、细

各 1座）、1座 2000m3脱硫石膏库及每台机组配 1个 150m2渣仓，粉煤灰

送至干灰库暂存，炉渣暂存于渣仓，脱硫石膏经脱水后暂存于石膏库。

建设单位已与深圳市木林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灰渣综合利用合同、

与广东贵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粉煤灰综合利用合同、与湛江海螺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脱硫石膏综合利用合同，以上固体废物均外售作为

建筑材料综合利用（附件 4~附件 6）。

项目脱硝除尘脱硫设施产生废润滑油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

库。目前，建设单位已完成危废暂存库建设的招标流程，正在施工建设中。

废脱硝催化剂一般 5-6年更换一次，由于项目刚投产运行，目前项目暂未有

废催化剂产生。废润滑油（含包装桶）计划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正在

招标中，目前项目暂未有废润滑油产生。

粉煤灰库 渣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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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库

4.2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4.2.1 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项目脱硝还原剂采用尿素水解法制氨，系统包括尿素储仓、尿素溶解

罐、尿素溶液给料泵、尿素溶液储罐、高流量和输送装置、计量和分配装

置、背压控制阀、绝热分解室、稀释风机、稀释风加热系统等。

项目设有4×2500m3应急废水贮存池，其中1×2500m3废水贮存池作为

应急备用水池，满足本项目2×660MW机组需要。

项目脱硫设施不设烟气旁路，不设MGGH，若项目脱硫设施出现严重

故障，机组将停止运行。脱硫设施配套有脱硫事故浆液罐，防止脱硫塔出

现事故时浆液溢流污染。

建设单位配置的应急物资包括：防毒面具、化学防护服、救生衣等个

人防护装备，移动电源、对讲机、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泡沫灭

火器、铁锹、铁镐、断线钳、潜水泵等现场处置装备，应急预案已在湛江

市生态环境局完成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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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水解器

4.2.2 规范化排污口、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项目废气排放口规范化设置，机组经脱硝、除尘、脱硫、湿式除尘处

理后的锅炉烟气通过一座高 190m的烟囱排入大气，烟囱环保标志牌正在制

作中，脱硝装置进出口、脱硫设施进口、烟囱排口均设置有永久性的采样/

测试通道、平台和监测孔。废气排放口设置了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实

现烟气流量、烟尘（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氧气等因子的在线

监测，已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

4.2.3 环境管理制度及环保管理架构

建设单位建立了安全生产、环境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和管理责任制，设

置了管理机构，制定了安全生产、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奖惩，

安全培训教育，作业人员管理，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危险源评估和

安全管理；编制安全操作规程，包括预防过程异常或预防误操作措施、紧

急停车方案。

建设单位设立了三级环保监督管理体系，以公司总工程师为环保监督

管理领导，下设环保部负责公司级的环保管理工作，各相关部门部长负责

部门及的环保监督人员，各级环保监督人员分工明确、职责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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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罐区 供氢站

脱硝出口在线监测站房 脱硝出口在线监测设备

烟囱在线监测站房 烟气在线监测设备

4.3 项目环保投资情况

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试运行。项

目总投资约 62752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3653万元，占总投资的 10.14%。

项目环保投资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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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环保设施投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实际投资额（万元）

1 废（污）水 工业废水处理及生活污水设施 630

2 废气

除尘 4167

脱硫装置 21163

脱硝装置 10650

3 灰渣场建设 1236

4 噪声 800

5 除灰、渣系统 3541

6 水土保持 4724

7 烟气连续监测系统 172

8 灰场防洪、防扬尘工程 1500

9 圆煤筒仓 7800
10 码头、厂区施工期相应防治措施 600
11 码头的污染防治措施含环境风险措施 1620

12 运营期环境监测 500

13 厂区、码头、灰场防渗措施 3000

14 各环保设施的年运行费用 1200

15 绿化 350

16 环保总投资 63653

17 工程总投资 627523

18 环保投资占比（%）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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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 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结论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主要结论摘录见表5-1。

表5-1 环评主要结论摘录

类别 内容 摘录

评价

结论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适应广东尤其是湛江地区电力需求发展的需要；

（2）增强电网电源支撑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3）提高能源效率，节能减排，满足周边地区对热源的需要。

工程概况

废气：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脱硫效率97.8%；采用 SCR 脱

硝技术，脱硝效率≥85%，使得 NOX 排放浓度低于50 mg/Nm3；采用高

效五电场静电除尘器+高频电源+低温省煤器+湿式除尘 方案，总除尘效

率≥99.98%，烟尘排放浓度低于10 mg/Nm3；两台炉合用一座190m双筒

烟囱。采用烟气脱硝+静电除尘+湿法烟气脱硫组合技术对汞进行协同控

制。

固废：项目产生的灰渣、脱硫石膏均综合回收利用；产生的危险废

物由相关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

废水：新建脱硫废水处理站，处理能力为30m3/h；新建工业废水处

理系统，处理能力为2×100m3/h；新建含煤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能力为

2×10m3/h；新建含油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能力为2×5m3/h；新建生活污水

处理系统，处理能力为2×5m3/h；处理后的废水全部回用。

煤场：新建2个圆形封闭煤仓，直径120m。

项目建设的环境可

行性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符合各级环境保护

规划的相关规定，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综合结论
本期工程在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充

分考虑公众对环境影响诉求的基础上，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5.2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原环境保护部于 2015年 4月 22日以“环审〔2015〕94号”《关于湛

江京信东海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与本次 2号机组脱硝除尘脱硫设施竣工环保验收相

关内容：

（一）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同步实施烟气脱、脱硝、除尘工

程，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不设烟气旁路，综合脱硫效率不低于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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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和选择性催化还原(SCR)烟气脱硝工艺,以液氨为脱硝还

原剂，脱硝效率不低于 85%,加装烟气余热回收一再热装置(MGGH)。采用

全部配高频电源的双室五电场低低温静电除尘器和湿式静电除尘器除尘，

综合除尘效率不低于 99.98%。受机场净空限制，处理后的烟气经过 1座 190

米高烟囱排放。落实原辅料储运、破碎工序、码头卸煤及灰场等的扬尘控

制措施，减轻各类无组织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厂界大气污染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

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烟气排放应符合《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3223-2011)相关要求。支持该项目按照《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

行动计划(2014-2020年)》(发改能源[2014]2093号)，进一步降低大气污染物

排放浓度。

（二）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加强对脱硫、脱硝、除尘等系

统装置和码头的运行管理。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应急预案,并

与当地政府、海事部门的应急预案做好衔接。定期进行应急培训和演练，

有效防范和应对环境风险。设置足够容量的应急事故水池，码头配备围油

栏、拖油网等应急设备，一旦出现事故，必须及时采取措施，防止造成环

境污染。

（三）进一步强化污染源管理工作。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设置规

范的污染物排放口和固体废物堆放场，并设立标志牌。安装外排烟气污染

物自动连续监测系统，并与环保部门联网。烟囱应按规范要求预留永久性

监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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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执行标准

6.1 废气执行标准

根据环评批复（环审﹝2015﹞94号）、环评报告书及排污许可证要求，

项目机组烟气中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执行《关于印发〈煤电节

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通知》（发改能源〔2014〕

2093号）中东部地区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大气污染物排放基本达到燃气轮机

组排放限值要求，即在基准氧含量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10、35、50 mg/m3，烟气黑度、汞及其化合物排放执

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相应限值要求。锅炉

烟气脱硝和脱硫处理效率、烟囱高度执行项目环评报告书要求，即综合脱

硫效率不低于97.8%，脱硝效率不低于85%，烟囱高度不低于190米；综合

除尘效率参照《关于印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的通知》（发改能源〔2014〕2093号）中要求（不低于99.9%）评价。

表 6-1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污染物

执行标准

GB13223-2011
表 2特别排放限值

发改能源〔2014〕
2093号 环境影响报告书

烟尘
排放浓度(mg/m3) 30 10 10

综合除尘效率(%) -- ≥99.9 --

二氧化硫
排放浓度(mg/m3) 100 35 35

脱硫效率(%) -- -- ≥97.8

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mg/m3) 100 50 50

脱硝效率(%) -- -- ≥85

汞及其化合物 排放浓度(mg/m3) 0.03 -- 0.03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级) 1 -- --

烟囱高度（m) -- --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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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项目环评报告书及环评批复环审﹝2015﹞94号文的要求，项目 2

台机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257.7吨/年、937.1吨/年、

1239.6吨/年以内，故单台机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

制在 128.85吨/年、468.55吨/年、619.8吨/年以内；项目排污许可证（编号

91440800598978838M001V）对 2号机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

量控制要求为 128.85吨/年、468.55吨/年、619.8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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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先期验收监测内容

7.1 废气

依据《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157-1996 及其修改单）和《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要求，并参照《关于印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

（2014-2020年）〉的通知》（发改能源〔2014〕2093号）要求，本次先期

验收监测分别在机组锅炉烟气脱硝设施进、出口，除尘器进、出口及石灰

石-石膏湿法脱硫设施进口、及烟囱总排口烟道设置监测断面。

监测内容见表 7-1。

表 7-1 先期验收监测内容

污染治理设施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脱硝设施
2个进口 氮氧化物浓度及速率、烟气参数

3次/天，

连续 2天

2个出口 氮氧化物浓度及速率、烟气参数、脱硝效率

除尘器 4个进口 烟尘浓度及速率、烟气参数

脱硫设施 1个进口 二氧化硫浓度及速率

烟囱总排口（烟囱

80米平台） 1个出口

烟气参数，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

物，脱硫效率，综合脱硝效率，综合除尘效率

190米高烟囱出口 林格曼黑度

脱硝设施进口废气监测 脱硝设施出口废气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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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设施进口废气监测

脱硫设施进口废气监测 烟囱总排口废气监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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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尘

器

除

尘

器

除

尘

器

除

尘

器

B1 B2A1 A2

石灰石—石膏

湿法脱硫装置

烟囱

◎废气监测点位

A B

A1 A2 B1 B2

2号机组

脱硝设施 脱硝设施

图 7-1 废气监测点位示意

7.2 煤质监测

煤质分析内容见表 7-2。与废气测试同步，每台机组锅炉每天采集等时

间间隔入炉煤混合样 1个样，进行煤质分析。

表 7-2 煤质分析内容

类别 监测对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煤质 锅炉用煤混合样
2号机组锅炉

入口炉前煤
干燥基全硫、干燥基灰分、干燥基挥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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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1 监测分析方法

验收监测由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监测因子采样监测

分析方法采用通过计量认证（实验室资质认定）的方法，分析方法能满足

评价标准要求。

表 8-1 监测分析方法

类别 检测因子 检测分析方法 检出限

废气

烟尘/颗粒物

GB/T 16157-1996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

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重量法）
1.3mg/m3

HJ 836-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

定 重量法
0.4mg/m3

二氧化硫

HJ 1131-2020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2mg/m3

HJ 57-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3mg/m3

氮氧化物

HJ 1132-2020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2mg/m3

HJ 693-201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3mg/m3

氧气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电化学法 0.1%

汞及其化合物
HJ 543-2009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0.0015mg/m3

烟气黑度
HJ/T 398-2007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

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0级

有组织废气

采样

GB/T 16157-1996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

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及修改单）
--

HJ/T 397-2007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

燃料

收到基全硫 GB/T 214-2007 煤中全硫的测定方法 库仑滴定法 --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
GB/T 212-2008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重量法

--

收到基灰分 --

8.2 监测仪器

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监测仪器型号及

编号见表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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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监测使用仪器信息

类别 检测因子 检测分析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废气

烟尘/颗粒物
采样：崂应 3012

ZJ201810018/ZJ201810017/
ZJ201701006/ZJ201411001/

ZJ201804005
分析：BSA224S-CW ZJ201612006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氧气

Testo 350

ZJ201706001

ZJ201505005

ZJ201705006

ZJ201505006

ZR-3211 ZJ202304052

汞及其化合物
采样：崂应 3072 ZJ201907023

分析：ETCG-2A智能测汞仪 ZJ201903006

林格曼黑度 林格曼烟气浓度图 QT203M ZJ201907031

煤样
硫分 5E电脑测硫仪 5E-S3200 ZJ201503001

灰分/挥发分 电子天平 BSA224S-CW ZJ201612006

气象参数

气温气压 DYM3型 ZJ202012009

风向风速 FYF-1 ZJ201712004

湿度 WS-1 ZJ202012007

8.3 人员能力

监测人员均持证上岗。参加本项目的主要技术人员，均接受过相应的

技术培训，持证上岗，并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工作。

8.4 废气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废气采样系统在采样前进行气路检查、流量校准，烟气监测仪在测试

前后用标准气体进行校核（标定），保证整个采样和分析系统的气密性和

计量准确性。分析方法合理，方法检出限满足评价标准要求，污染物浓度

在仪器量程有效范围。

表8-3为烟气采样仪流量校准结果，表8-4为烟尘采样器流量校准结果，

表8-5为废气质控结果。

监测期间，烟尘采样器、烟气采样仪流量校准偏差＜±5%，烟气分析仪

示值偏差＜±5%，仪器性能符合质控要求，废气监测结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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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烟气检测分析仪检测前/后校准结果

校准日期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项目 单位 标气浓度 标气标示值
检测前标气示值误

差%)
检测后标气示值

误差(%)
示值误差要求

（%）
是否合格

2025.3.20

Testo350

ZJ201706001

一氧化氮 mg/m3 204.1 205.0/203.7 0.4 0.2 ≤±5 合格

二氧化氮 mg/m3 29.9 30.8 0.9 0.9 ≤±5µmol/mol 合格

含氧量 % 5.02 -- -- -- -- --

ZJ201505005

一氧化氮 mg/m3 49.7 49.6 -0.1 -0.1 ≤±5µmol/mol 合格

二氧化氮 mg/m3 29.9 28.7 -1.2 -1.2 ≤±5µmol/mol 合格

二氧化硫 mg/m3 1003.3 1001 -2.3 -2.3 ≤±5µmol/mol 合格

含氧量 % 5.02 -- -- -- -- --

ZJ201705006

一氧化氮 mg/m3 49.7 49.6 -0.1 -0.1 ≤±5µmol/mol 合格

二氧化氮 mg/m3 29.9 30.8 0.9 0.9 ≤±5µmol/mol 合格

含氧量 % 5.02 -- -- -- -- --

ZJ201505006

一氧化氮 mg/m3 49.7 49.6 0.1 0.1 ≤±5µmol/mol 合格

二氧化氮 mg/m3 29.9 29.9 0 0 ≤±5µmol/mol 合格

含氧量 % 5.02 -- -- -- -- --

ZR-3211 ZJ202304052

一氧化氮 mg/m3 49.7 49.0 -1.4 -1.4 ≤±3mol/mL 合格

二氧化硫 mg/m3 49.5 50.0 0.5 0.5 ≤±3mol/mL 合格

含氧量 % 5.0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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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日期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项目 单位 标气浓度 标气标示值
检测前标气示值误

差%)
检测后标气示值

误差(%)
示值误差要求

（%）
是否合格

2025.3.21

Testo350

ZJ201706001

一氧化氮 mg/m3 204.1 205.0/203.7 0.4 0.2 ≤±5 合格

二氧化氮 mg/m3 29.9 30.8 0.9 0.9 ≤±5µmol/mol 合格

含氧量 % 5.02 5.02/5.03 0 0.01 -- --

ZJ201705006

一氧化氮 mg/m3 49.7 49.6 -0.1 -0.1 ≤±5µmol/mol 合格

二氧化氮 mg/m3 29.9 30.8 0.9 0.9 ≤±5µmol/mol 合格

含氧量 % 5.02 -- -- -- -- --

ZJ201505005

一氧化氮 mg/m3 49.7 49.6 -0.1 -0.1 ≤±5µmol/mol 合格

二氧化氮 mg/m3 29.9 28.7 -1.2 -1.2 ≤±5µmol/mol 合格

二氧化硫 mg/m3 1003.3 1001 -2.3 -2.3 ≤±5µmol/mol 合格

含氧量 % 5.02 -- -- -- -- --

ZJ201505006

一氧化氮 mg/m3 49.7 49.5 0.2 0.1 ≤±5µmol/mol 合格

二氧化氮 mg/m3 29.9 30.2 0.3 0 ≤±5µmol/mol 合格

含氧量 % 5.02 -- -- -- --

ZR-3211 ZJ202304052

一氧化氮 mg/m3 49.7 49.0 -1.4 -1.4 ≤±3µmol/mol 合格

二氧化硫 mg/m3 49.5 50.0 0.5 0.5 ≤±3µmol/mol 合格

含氧量 % 5.02 -- -- -- -- --

备注：标准物质编号①NO：BQ24040081、231024-1562305；②NO2：BQ24100090；③O2：BQ24100101；④SO2：BQ24100085、BQ24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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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烟尘采样器流量校准结果

仪器

型号
仪器编号

标定流量
(L/min)

标定示值(L，
3min标况累计

流量)

校验装置示值

(L,3min标况

累计流量)

示值偏差

（%）

合格

情况

崂应
3012

ZJ201701006

15.0 43.7 43.7 0

合格25.0 74.4 73.6 -0.8

35.0 104.0 103.7 -0.3

ZJ201810017

15.0 43.7 43.5 -0.2

合格25.0 74.5 74.0 -0.5

35.0 104.7 103.2 -0.5

ZJ201411001

15.0 44.3 43.3 -1.0

合格25.0 74.5 73.9 -0.6

35.0 104.9 103.6 -1.3

ZJ201810018

15.0 44.1 43.5 -0.6

合格25.0 74.5 74.0 -0.5

35.0 104.8 103.8 -1.0

ZJ201804005

15.0 44.4 43.7 -0.7

合格25.0 74.7 74.0 -0.7

35.0 104.4 103.6 -0.8

备注：校准流量计型号为崂应 8040型，仪器编号为 ZJ201703001。

表 8-5 废气检测质控数据表

项目
有效数据

（个）

空白

现场空白 实验室空白 合格情况

烟尘 63 14 2 合格

汞 7 2 2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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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收监测结果

9.1 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2号机组生产设备及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工况稳定，生

产负荷变动范围为 80.0~83.3%，符合《火力发电厂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技术规范》（HJ/T 255-200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应在

工况稳定、生产负荷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75%以上（含 75％）情况下进行”

等相关验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

项目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如表 9-1所示，发电负荷曲线见附件 9。

表 9-1 机组先期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

工况类别 2025-3-20 16：30～22：30 2025-3-21 10：00～19：30

燃煤耗量

（设计煤种）

设计值 t/d 5174

实际值 t/d 4674 5062

锅炉蒸汽量
设计值 t/h 2035

实际值 t/h 1111 1274

机组发电量

设计值MW 600

实际值MW 480~500 480~500

负荷（%） 80.0~83.3 80.0~83.3

脱硫系统
石灰浆投加量 t/h 20 2.2

浆液密度 1157 1110

脱硝系统 尿素使用量 kg/h 230 350

备注：锅炉日利用小时数按照 22h计算。

9.2 验收监测结果

9.2.1 废气监测结果

机组 SCR脱硝装置监测结果见表 9-2，锅炉除尘器监测结果见表 9-3，

锅炉脱硫及外排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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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2号机组 SCR脱硝装置监测结果

内 容

2025年 3月 20日 2025年 3月 21日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A侧 B侧 A侧 B 侧 A侧 B侧 A侧 B侧 A侧 B侧 A侧 B侧

脱硝

进口

标况风量
m3/h 983087 782470 986641 763713 933674 815304 828846 883753 845051 878805 851618 870242

氮氧化物浓度
mg/m3 183 188 173 169 168 172 157 162 161 156 146 154

氮氧化物速率
kg/h 180 147 171 129 157 140 130 143 136 137 124 134

总标况风量
mg/m3 1765557 1750354 1748978 1712599 1723856 1721860

总速率 kg/h 327 300 297 273 273 258

脱硝

出口

标况风量
m3/h 932564 777712 947771 767789 854689 833800 889483 857235 882565 812364 820158 840443

氮氧化物浓度
mg/m3 18 ＜3 21 ＜3 13 ＜3 13 ＜3 13 ＜3 7 ＜3

氮氧化物速率
kg/h 17 2 20 2 11 3 12 3 11 2 6 3

总标况风量
mg/m3 1710276 1715560 1688489 1746718 1694929 1660601

总速率 kg/h 19 22 14 14 14 8

脱硝效率% 94.2 92.6 95.4 94.8 94.9 96.8

环评报告书要求 脱硝效率不低于 85%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备注：未检出以“<检出限”表示，排放速率按检出限参与后续计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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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2号机组静电除尘器监测结果

内 容
2025年 3月 20日 2025年 3月 21日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A
侧

除

尘

器

进

口

截 面 A1 A2 A1 A2 A1 A2 A1 A2 A1 A2 A1 A2

标况流量 (m3/h) 373031 435949 377209 441671 385343 435194 521609 437076 375951 428009 362085 431163

实测浓度 (mg/m3) 23100 13695 26401 15700 24048 16539 14794 14251 14895 12504 14431 12659

速率 (kg/h) 8617 5970 9959 6934 9267 7198 7716 6229 5600 5352 5225 5458

总速率(kg/h) 14587 16893 16464 13945 10952 10683

B
侧

除

尘

器

进

口

截 面 B1 B2 B1 B2 B1 B2 B1 B2 B1 B2 B1 B2

标况流量 (m3/h) 454859 444336 442697 449472 431465 447755 458105 462667 439102 454861 434574 448753

实测浓度 (mg/m3) 19674 17719 19306 20791 16715 25900 13948 13794 15825 11472 15634 11353

速率 (kg/h) 8949 7873 8547 9345 7212 11597 6390 6382 6949 5218 6794 5095

总速率(kg/h) 16822 17892 18809 12772 12167 1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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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2号机组锅炉脱硫及外排废气监测结果

内 容
2025-3-20 2025-3-21 GB13223

-2011表 1
排放

发改能源

〔2014〕
2093号

环境影响

报告书及

批复

达标

情况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脱

硫

进

口

二氧化硫

浓度 mg/m3 1890 1885 1868 1579 1359 1284
-- -- -- --

①速率 kg/h 3155 3075 3339 2703 2002 1815

烟

囱

总

出

口

标况风量 m3/h 1669208 1631327 1787509 1711570 1472984 1413879 -- -- -- --

含氧量% 3.8 4.0 3.9 4.1 2.3 3.9 -- -- -- --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 mg/m3 8 19 2 33 12 ˂2 -- -- -- --

折算后排放浓度 mg/m3 7 17 2 29 10 ˂2 -- 35 --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13.4 31.0 3.6 56.5 17.7 2.8 -- -- -- --

烟尘

实测浓度 mg/m3 6.2 9.1 5.5 7.6 10.7 3.0 -- -- -- --

折算后排放浓度 mg/m3 5.4 8.0 4.8 6.7 8.6 2.6 -- 10 --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10.3 14.8 9.8 13.0 15.8 4.2 -- -- -- --

氮氧化物

实测浓度 mg/m3 3 14 11 12 8 ˂2 -- -- -- --

折算后排放浓度 mg/m3 3 12 10 11 6 ˂2 -- 50 --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5.0 22.8 19.7 20.5 11.8 2.8 -- -- -- --

汞及其化

合物

实测浓度 mg/m3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 -- -- --

折算后排放浓度 mg/m3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3 -- --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 -- -- --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级） <1 <1 <1 <1 <1 <1 1 -- -- 达标

脱硫效率% 99.6 99.0 99.9 97.9 99.1 99.8 -- -- ≥97.8% 达标

脱硝效率% 98.5 92.4 93.4 92.5 95.7 98.9 -- -- ≥85% 达标

综合除尘效率% 99.967 99.957 99.972 99.951 99.932 99.981 -- ≥99.9% -- 达标

烟囱高度 m 190 ≥190 符合

备注：①脱硫进口截面不规则，测量风量不具备代表性，故该位置速率采用烟囱出口风量进行计算；②二氧化硫、烟尘、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排放执行 GB13233-2011
标准，排放浓度按基准氧含量为 6%进行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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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污染物排放监测小结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2号机组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最大

值分别为：烟尘 8.6 mg/m3、二氧化硫 29mg/m3、氮氧化物 12mg/m3、汞及

其化合物＜0.0015mg/m3、烟气黑度<1级（林格曼黑度）。汞及其化合物及

烟气黑度均满足执行标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

中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均满足《关于印发<煤电

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通知》（发改能源〔2014〕

2093号）中关于东部地区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大气污染物排放基本达到燃气

轮机组排放限值的要求。

（2）处理效果监测小结

验收监测期间，2号机组脱硝设施脱硝效率范围分别为 92.6%～96.8%，

综合脱硝效率分别为 92.4%～98.9%，除尘设施综合除尘效率范围为

99.932%～99.981%，脱硫设施脱硫效率范围为 97.9%～99.9%；脱硝效率和

脱硫效率均满足《湛江京信东海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

燃煤机组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评批复要求（脱硝效率不低于 85%、

脱硫效率不低于 97.8%）；综合除尘效率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的通知》（发改能源〔2014〕2093 号）中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求

（99.9%）。

9.2.2 煤质分析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监测煤样干燥基灰分、干燥基硫分、干燥无灰基挥发

分，结果见表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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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煤质分析结果

类别 监测时间
收到基灰分

（%）

收到基全硫

（%）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

设计煤种 -- 8.0 0.68 35.0

校核煤种 1 -- 16.87 0.36 37.72

校核煤种 2 -- 19.87 0.61 32.31

2号机组

入炉燃煤

2025年 3月 20日 33.64（干燥基） 0.60（干燥基） 24.40

2025年 3月 21日 34.20（干燥基） 0.76（干燥基） 23.98

验收监测期间，2号机组燃煤干燥基灰分、干燥基全硫硫分和干燥无灰

基挥发分分别为 33.64%～34.20%、0.60%～0.76%、23.98%～24.40%。燃煤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则低于设计煤种。

9.2.3 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以年运行 6780h计，机组废气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统计见表 9-6。

表 9-6 机组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统计

污染因子

监测期间最大

排放速率

（kg/h）

以 6780h/a
计排放量

（t/a）

环审〔2015〕94
号文（t/a）

环境影响报告

书

排污许可证

要求（t/a）
符合情

况

烟尘 15.8 107.124 -- 128.85 128.85 符合

二氧化硫 56.5 383.07 468.55 468.55 468.55 符合

氮氧化物 22.8 154.584 619.8 619.8 619.8 符合

汞及其化合物 0.0001 0.000678 -- -- -- --

备注：污染物排放总量以最大排放速率进行核算。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核算，2号机组废气烟尘排放总量为 107.124吨/年，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 383.07吨/年，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 154.584吨/年，符

合排污许可证（编号 91440800598978838M001V）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烟尘

128.85吨/年、二氧化硫 468.55吨/年、氮氧化物 619.8吨/年）。



湛江京信东海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 2号机组脱硝除尘脱硫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47

10 先期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10.1 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2号机组脱硝设施脱硝效率范围分别为 92.6%～96.8%，

综合脱硝效率分别为 92.4%～98.9%；综合除尘效率范围为 99.932%～

99.981%；脱硫效率范围为 97.9%～99.9%，脱硝效率和脱硫效率均满足《湛

江京信东海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及环评批复要求（脱硝效率不低于 85%、脱硫效率不低于 97.8%）；

综合除尘效率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4〕2093号）中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求（99.9%）。

烟囱高度为 190米，符合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批复不低于 190米要求。

10.2 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1）烟气

验收监测期间，2号机组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最大值分别为：烟尘

8.6 mg/m3、二氧化硫 29mg/m3、氮氧化物 12mg/m3、汞及其化合物＜

0.0015mg/m3、烟气黑度<1级（林格曼黑度）。汞及其化合物及烟气黑度均

满足执行标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中特别排

放限值要求；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均满足《关于印发<煤电节能减排

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通知》（发改能源〔2014〕2093

号）中关于东部地区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大气污染物排放达到燃气轮机组排

放限值的要求。

（2）污染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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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核算，2号机组烟尘排放总量为 107.124吨/年，二氧

化硫排放总量为 383.07吨/年，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 154.584吨/年，符合环

评及排污许可证排放总量要求。

10.3 建议

（1）进一步加强生产及环保设备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各项环保设

施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进一步优化现有环保设施，降低颗粒物浓度。

（3）进一步加强固体废物的规范化管理，加快建设危险废物暂存仓库。

（4）完善厂区其他配套设施建设与投运，尽快开展 1号机组先期验收

及项目整体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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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2.1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工程立项、初步设计、环境影响报告书、报

告书批复等资料收集齐全。

建设单位委托原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于 2015年 4月完成了

《湛江京信东海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5年 4月 22日取得原环境保护部的批复（环审〔2015〕

94号）。

项目于 2015年 9月开工建设，2015年 9月 2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以“粤发改能电函〔2015〕3841号”予以核准。2号机组于 2024年 12

月 11日取得 2号机组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为 91440800598978838M001V，

有效期限为 2024年 12月 11日至 2029年 12月 10日），并于 2025年 1月

17日进入 168小时试运行。

项目取消MGGH即管式烟气换热器，建设单位委托广东一方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于 2022年编制完成《湛江京信发电有限公司 2台 600MW机组取

消MGGH系统非重大变动论证报告》，并于 2022年 2月取得专家评审意

见。

项目总平面布置发生调整，建设单位于 2023年 6月编制完成《湛江京

信东海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总平面布

置调整非重大变动论证报告》，并于 2023年 6月 30日取得专家评审意见。

12.2 环保设施运行及相关运行台账、资料建档情况

建设单位制定了完整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以及各工作岗位职责及安

全操作规程等。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均于各办公区显要位置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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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各管理制度要求实施管理，执行情况良好。

建设单位设立了三级环保监督管理体系，以公司总工程师为环保监督

管理领导，下设环保部负责公司级的环保管理工作，各相关部门部长负责

部门及的环保监督人员，各级环保监督人员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能有效

完成项目的环保管理工作。实行日常巡检制度，安排专人对设备设施进行

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

供氢站标示牌 油罐区标示牌

12.3 施工期环境设施运行情况

施工扬尘主要来自汽车行驶的扬尘、堆料场的起风扬尘以及装卸水泥、

砂石料等作业扬尘。为有效降低对环境空气的影响，施工队伍在施工期间

实行一系列环保措施，主要有粉质物料不堆放太高、尽量减少物料的迎风

面积、表面适时洒水或加防护围栏，对车辆行驶的路面实施洒水抑尘，每

天洒水4~5次；另外，汽车运输砂石、渣土或其他建筑材料采取密封措施，

将物料拌合场设置在远离居民的位置等。电厂在施工过程中始终贯彻文明

施工的原则，采取控制运输车辆车速、土石方遮盖及围墙拦挡等有效的扬

尘防治措施，施工扬尘对环境空气 及附近居民区的影响得到了有效控制。

施工期间水污染物主要包括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施工机械维修中产

生的少量油污水、混凝土拌和系统废水和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泥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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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期间电厂在施工生活区设置一套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用作

绿化、冲洗道路。机械修配和冲洗、汽车保养产生的废水为含油废水，施

工中建设隔油池或通过移动式油处理设备处理后作为施工现场的喷淋水，

油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

混凝土拌和系统废水主要是混凝土拌和站搅拌机和混凝土搅拌车的冲

洗水，间歇式排放，经调节预沉池、砂滤池处理后回用，不外排。污泥和

废滤渣由施工单位外运处理。

电厂在施工过程中及时清运渣土和建筑垃圾至规定的地点进行堆放或

填埋，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并统一清运。

12.4 环评批复要求及实际落实情况

环评批复要求环保设施与措施落实情况见表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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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序

号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1

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同步实施烟

气脱、脱硝、除尘工程，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

脱硫，不设烟气旁路，综合脱硫效率不低于

97.8%。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和选择性催化还原

(SCR)烟气脱硝工艺，以液氨为脱硝还原剂，脱

硝效率不低于 85%，加装烟气余热回收一再热

装置(MGGH)。采用全部配高频电源的双室五电

场低低温静电除尘器和湿式静电除尘器除尘，

综合除尘效率不低于 99.98%。受机场净空限

制，处理后的烟气经过 1座 190米高烟囱排放。

落实原辅料储运、破碎工序、码头卸煤及灰场

等的扬尘控制措施，减轻各类无组织排放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

厂界大气污染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

限值要求，烟气排放应符合《火电厂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相关要求。支持该

项目按照《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发改能源〔2014〕2093 号)，
进一步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落实。

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不设烟气

旁路；采用双室五电场静电除尘器除尘，

在脱硫系统后设置湿式电除尘器；采用低

氮燃烧技术，同步建设 SCR 脱硝，以尿素

为脱硝还原剂；采用烟气脱硝+静电除尘+
湿法烟气脱硫组合技术对汞进行协同控

制。烟囱高度 190m。

项目取消MGGH，建设单位委托有资

质单位于 2022年编制完成《湛江京信发电

有限公司 2台 600MW机组取消MGGH系

统非重大变动论证报告》（见附件 8），并

于 2022年 2月取得专家评审意见。

验收监测期间，烟气排放污染物烟尘、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浓度分别为 8.6mg/m3、

12mg/m3、29mg/m3，均符合《关于印发<
煤 电 节 能 减 排 升 级 与 改 造 行 动 计 划

（2014-2020 年）>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4〕2093 号）中关于东部地区新建燃

煤发电机组大气污染物排放基本达到燃气

轮机组排放限值的要求。汞及其化合物浓

度和烟气黑度符合《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3223-2011）中相关限值要

求。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综合脱硫效

率为 97.9%～ 99.9%，综合脱硝效率为

92.4% ～ 98.9% ， 综 合 除 尘 效 率 为

99.932~99.981%。

2

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加强对脱

硫、脱硝、除尘等系统装置和码头的运行管理。

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应急预案,并
与当地政府、海事部门的应急预案做好衔接。

定期进行应急培训和演练，有效防范和应对环

境风险。设置足够容量的应急事故水池，码头

配备围油栏、拖油网等应急设备，一旦出现事

故，必须及时采取措施，防止造成环境污染。

落实。

建设单位制定了环境管理制度，设专

人负责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及维护。应急

预案已在湛江市生态环境局完成备案。厂

区设置 2500m3的应急事故水池，并配置了

消防设施；码头配备围油栏、拖油网等应

急设备。

3

进一步强化污染源管理工作。按照国家和

地方有关规定设置规范的污染物排放口和固体

废物堆放场，并设立标志牌。安装外排烟气污

染物自动连续监测系统，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烟囱应按规范要求预留永久性监测口。

落实。

废气排放口、固体废物贮存场所均设

立了标志牌。在烟囱 69米平台层安装了烟

气污染物自动连续监测系统，并与当地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预留了永久性监测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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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环评批复：环审〔2015〕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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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排污许可证（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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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电厂灰渣石膏应急堆放协议



湛江京信东海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 2号机组脱硝除尘脱硫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66



湛江京信东海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 2号机组脱硝除尘脱硫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67



湛江京信东海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 2号机组脱硝除尘脱硫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68



湛江京信东海电厂 2×600MW“上大压小”“热电联产”燃煤机组工程 2号机组脱硝除尘脱硫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69

附件 4 项目粉煤灰综合利用合同（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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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项目炉渣综合利用合同（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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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项目脱硫石膏综合利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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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工程总平面布置调整非重大变动论证报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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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2台机组取消MGGH系统非重大变动论证报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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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曲线

2号机组 2025年 3月 20日负荷曲线图

2025.3.20 18:00 2025.3.2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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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机组 2025年 3月 21日负荷曲线图

2025.3.21 10:10

2025.3.21 11:20

2025.3.21 15:10 2025.3.21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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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验收监测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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